附件3.
东河区公开招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编制
专业技术人员诚信承诺书

我是参加东河区公开招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应聘人员，我已经了解国家对考试纪律的有关规定。为了维护考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平性，我郑重承诺如下：
1.在本次考试期间，除个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外，其他物品一律不带入考场，包括书包、书籍、参考资料、贵重物品、各种通讯工具（含智能手表及各类具备通信功能的电子产品）等物品，考场上不使用手机，不使用无线耳机等任何作弊工具。
2不穿戴有职业特征、特殊标记、装饰的服饰、饰品。
3.保证携带有效期内本人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社保卡、护照等有效证件）等参加考试。
4.保证报名时所填写的报考信息以及按《东河区公开招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公告》及《东河区公开招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岗位需求表》所提交的各项证件和材料真实、准确且符合有关规定。否则，由此影响到报名、考试、录取，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并接受处理。
5.同意在配置有无线电信号屏蔽仪和安装视频监控的标准化考场参加考试，同意工作人员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贴身检查。
6.保证考试过程中不替考，不夹带，不传递，不抄袭，不提前退场。
7.我将自觉服从考试组织管理，自觉配合监督检查。
8.考试期间，自觉服从管理，遵守考试规则，如有疑似违规行为，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核实，配合做好证据、作弊工具、资料的暂扣工作；如有违规行为，同意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接受处理。
9.我保证在考试过程中诚实守信，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如有违纪违规行为，自愿接受工作人员和考试主管机构根据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如有违法行为，自愿接受法律法规的处理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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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